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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花都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
（第一号）

——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

广州市花都区统计局

广州市花都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2025 年 10 月 20 日）

根据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规定及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

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2〕22 号）、《广东省

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》

（粤府〔2022〕116号）、《广州市人民政府转发关于开展第

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》（穗府〔2023〕5号）要求，我区

进行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，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

月 31日，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23年度，普查对象是我区范围

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、产业活动单

位和个体经营户。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统一部署及省委、省政

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，在各级

普查机构和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，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

的辛勤奉献以及全区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，我区第五次全国经

济普查全面完成方案制定、单位清查、普查登记、事后质量抽

查、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，取得丰硕成果和显著成效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谋划部署

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，多次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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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委常委会会议、区政府常务会议对普查工作进行部署，区政

府印发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转发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

普查的通知》（花府〔2023〕4号），将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

普查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并重点督办。2023年 6月 28日，我区

正式成立由区长任组长的广州市花都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

领导小组，成员单位包括区直相关部门、各镇（街）和园区等

42个单位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广州市花都区统计局。

按照“全国统一领导、部门分工协作、地方分级负责、各

方共同参与”的组织实施原则，全区各镇（街）、园区均参照

建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普查领导小组，为进一步加强统筹，

各镇（街）、园区党委（党工委、党组）书记任领导小组第一

组长、镇长（主任）任组长，为普查工作提供坚实有力的组织

保障。各级普查机构精心组织实施，确保人员到位、经费到位、

措施到位。各有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责，在数据共享、宣传动员、

现场登记、质量控制等方面全力配合，共同推动普查工作顺利

开展。

二、有序推进登记，全面摸清家底

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

代化国家新征程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开展

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。在全面清查核实的基础上，2024

年 1月 1日至 4月 30日，全区 2800多名普查工作人员凝心聚

力、攻坚克难，对我区范围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

法人单位、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，以及选中的投

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完成普查登记，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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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，相应采集其基本情况、组织结构、人员工资、财务状况、

生产经营、能源生产与消费、固定资产投资、研发活动、信息

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、数字经济活动、投入产出情

况等有关数据。通过这次普查，全面调查了我区第二产业和第

三产业发展规模、布局和效益，摸清了各类单位基本情况，掌

握了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，客观反映了我区在推动高质量

发展、构建新发展格局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、深化供给侧结

构性改革以及创新驱动发展、区域协调发展、生态文明建设、

高水平对外开放、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新进展，为纵深

推进广州北部增长极建设，打造广州北部综合门户和高质量发

展新动力源提供真实可靠的统计信息支撑。

三、创新方法手段，科学规范实施

按照“坚持质量标准、坚持统分结合、坚持手段创新、坚

持协作共享、坚持依法普查”的基本原则，在国家普查方案和

省、市普查实施方案基础上，我区结合本地实际，细化方案细

则，优化方式方法，创新技术手段，有效提升普查效率，确保

普查实施的科学性、规范性。

在方案细化上，深入总结历次普查经验，提前研判工作重

点难点，开展区级普查综合试点，经过积极探索和实践检验，

制定花都区普查实施细则及相关工作办法，为普查工作有序开

展提供制度保障。

在方法优化上，严格遵守普查方案，以实地调查为主，设

立集中登记点等多种方式为辅，采用先单位清查后普查登记方

式，对全部法人单位、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、第三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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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“地毯式”清查，确保普查对象类型界

定准确、普查单位不重不漏。在单位清查基础上，对从事第二

产业、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进行全面调

查，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，对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

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。

在技术创新上，全面应用全国统一的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

台，使用手持移动终端小程序采集基层普查数据，支持普查对

象网络自主填报，推进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应用，提高

普查人员管理与培训信息化水平。搭建专用平台强化搬迁单位

核查管理，整理归集职能部门基础数据辅助清查登记，利用智

能电话调查协助开展查疑补漏，切实提高普查工作质效。

通过这次普查，整合优化了统计调查项目，改进了统计制

度方法，加强了重点领域统计监测，进一步夯实了统计基础，

深化推进了统计现代化改革，向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统计工

作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。

四、强化质量管理，夯实数据质量

我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，严格

执行《普查全面质量管理办法》，严格落实普查方案各项要求，

严格遵守普查工作纪律，严格开展统计执法检查，确保普查数

据真实准确。

全区各级普查机构压紧压实普查数据质量责任，选优配强

普查队伍，多措并举开展培训指导，完善细化普查填报指南，

通过下沉培训和业务督导等多种方式，推动普查工作规范和审

核验收要求直达基层，确保数据采集、审核验收工作严格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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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查流程、质量标准进行，有力保障源头数据质量。

加强对普查数据的质量监测分析，坚持边普查、边审核、

边检查。充分利用普查对象原始资料加强现场填报指导，落实

三级联动审核，实现差错核实任务闭环管理，逐级做好数据审

核验收。通过开展专项核查、数据质量抽查和“四不两直”检查，

检验普查数据质量和普查工作成效，普查成果顺利通过上级普

查机构的事后质量抽查。

总体来看，广州市花都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实施科

学、规范、有序，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，全面摸清了我区第二

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，真实反映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，达到

了预期目标。普查结果显示，2023 年末，全区共有从事第二

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6.11万个，与 2018年末（2018

年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，下同）相比，增长 55.2%，从

业人员 62.50万人，增长 18.4%；个体经营户 14.93万个，从

业人员 35.60万人。


